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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及「教育部美感教
育中長程計畫第三期五年計畫（113-117年）」具體行動方案2-3-2
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辦理。

• 本計畫自107年實施，補助全國22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為本
部與地方政府及執行美感教育計畫的大學共同合作推動之重點計畫。

• 本部因應「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為使計畫調整之過渡時間支持
地方政府落實藝術與美感教育，爰將113學年度計畫展延增辦至114
學年度第1學期（114年8月1至115年1月31日止）；另自115年起，
改以競爭型獎優方式鼓勵及引導縣市政府推動藝術與美感教育。

一、背 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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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說明

• 115年度計畫整體執行重點配合實際狀況進行些微調整；補助方式調整以「獎優方式」辦理。

整體推動小組計畫

新增實施方式，將
地方政府成立該小
組之方式及目標明
確化；另引導縣市
政府可評估推派績
優學校擔任藝術與
美感教育基地學校
協助資源統整與推
廣運用。

美感教育計畫

分為「強化學習者美感
課程及體驗」、「提升
教育工作者美感知能」
以及「營造具美感的校
園環境」3大主軸，與
大學合作辦理4項美感
教育計畫；經費由原本
部依各計畫之補助基準
核予補助，調整為提供
地方政府經費規劃建議。

藝術教育計畫

原「學校藝術深耕教學
計畫」調整為「藝術教
育計畫」，將「藝術教
育計畫」除「學校藝術
深耕教學計畫」外，增
加其他選辦彈性。

特色發展

以在地生活、文化出發，
發揮地方特色；原為競
爭型補助，調整為引導
縣市納入計畫規劃方向。

配合本部推動藝術
與美感教育相關

本項增列，如推動合唱
教育、推薦所屬參與藝
術教育貢獻獎等，並依
本部函文公告辦理。

51 432

-執行重點

3

7



二、調整說明 -補助原則

項目 說明

經費來源 計畫所需經費以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支應為原則，對
財力級次較差之地方政府本部另酌予補助。

獎優補助 依當年度編列之預算及計畫審查結果，據以核定獎優補助經
費；獎優補助經費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50%為原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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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說明

以前年度計畫
執行成效

包括「112學年度成
果報告審查結果」、
「前期計畫量化目
標達成度」、「前
期計畫其他質性成
果」、「前期計畫
縣市相對資源投入
情形 (與112學年度
相較)」

特殊加分條件

「114年推薦所屬參
與藝術教育貢獻獎
情形」、「合唱教
育 推 動 情 形 」 、
「縣市特色作為」
及「115年度計畫經
費較前期計畫增加
或 持 平 」 。

115年度計畫規劃

包括「預算規劃」
及「計畫目標及績
效指標可行性」。

審查等第與
審查結果

• 審查等第分為優
良、普通、待加
強。

• 審查結果分為通
過、修正後通過、
不予補助。

1 432

-審查項目及審查基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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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說明 -計畫書內容

6

項目 說明

頁數 簡化計畫書內容，計畫書頁數由50頁調整為15頁。

績效指標對照表 新增整體績效指標對照表(以及附表)，提供明確績效目標。

審查項目及審查規準 • 為本部審查小組實質審查之作業表件
• 縣市可作為推估總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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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13

函頒計畫

114.11.28

計畫說明會

115.2月-3月

計畫核定

115.1月

計畫審查

114.12.31前

報部申請

①計畫書

②經費申請表

7

三、作業期程

116.9.30前

計畫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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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 本部依當年度編列之預算及計畫
審查結果，據以核定獎優補助經
費。

 獎優補助經費以不超過計畫總經
費 50%為原則。

 獎優補助經費將分別於115年及
116年撥付。

備註:財力級次較差之地方政府本部
另酌予補助。

獎優補助採分年撥付
 計畫書：請依計畫格式填列。
 經費申請表：請依附件格，計畫
期程為115年2月1日至116年7月
31日）進行規劃。

備註:審查項目及審查規準係本部後
續實質審查作業之表件，縣市政府
可作為計畫撰寫參考方向，計畫書
免附。

計畫申請應備2項文件

8

四、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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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計畫書範例(1)

10

四、提醒事項

序號 關鍵績效指標 具體衡量方式 113學年度達成值 114學年度第1學期

1 學校藝術深耕教學計畫 達成率
1.參與校數/預期參與校數
之比率

2.○所偏遠學校參與；比率(
參與偏遠校數/參與校數)

達成率
1.參與校數(33校)/預期參與校數(35校)=比率
94.29%
2.20校偏遠學校參與；比率60.61%(參與偏遠校
數20校/參與校數33校)

比照113學年度達
成值呈現方式

2 美感教育計畫
(如有包括美感選辦計畫
者請備助選辦計畫名稱)

1.參與率
(參與校數/總校數)
2.113學年度參與率較112

學年度成長3%
(擇1)

1.參與率=參與校數(50校)/總校數(99校)=比率
50.51%
2.參與率成長4.51%(分母為112學年度總校數，分

子為當學年度參與校數)
(1)112學年度參與率=46%
(2)113學年度參與率=50.51%

50.51%-46%=4.51%

建議以參與率計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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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與內容 (預期)成果說明
關鍵績效評估指標項目

(前期計畫執行成果)

關鍵績效評估指
標項目

(115年計畫預
期達成之指標)

115年美感教育計畫
關鍵績效評估指標比
例(預計目標值/前期
計畫實際辦理情形

*100%)
原預期目標 實際辦理情形 預期目標 比率

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

計畫

辦理幼兒園教師美感增

能研習場次

113學年度

2場

113學年度

2場

114學年度第2

學期1場
-

114學年度第

1學期1場

114學年度第1

學期1場

115學年度

2場
-

115年美感教育計畫關鍵績效評估指標比例(預計目標

值/前期計畫實際辦理情形*100%)
- 100%(3/3*100%)

四、提醒事項

03 計畫書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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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 本部前於113.12.25函請縣市查填「各

縣市發展學校合唱教育調查表」，縣
市填報情形於會後提供參考。

 有關鼓勵所屬學校推動合唱教育，並
能具體說明相關配套措施一節，可敘
述相關補助或支持機制(如經費挹注或
展演交流)。

 有關派員參加本部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一節，本部於114.6.26函知「114年合
唱種子教師研習營」實施計畫，可敘
寫配合本部函轉所屬學校或已公告於
相關平臺。

合唱教育推動情形

• 美感教育相關計畫績效指標及經
費建議(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以及藝
起來尋美課程實踐)，可參考計畫
附件1；115年度美感教育計畫績
效目標值與前期計畫實際辦理情
形之比率達60%者，獲3分。

美感教育相關計畫績效指標及
經費建議

四、提醒事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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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提醒事項

 申請補助之項目經費，已獲本部
或其他單位補助者。

 屬其經常性業務且已編列年度經
費預算。

 屬單位例行性活動（例如畢業展、
校慶展演等）、年會或聚會性活
動。

 不補助國外旅費、人事費及資本
門。倘須納入計畫請自籌經費因
應。

下列情形不予補助
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
府應落實計畫之管考與支持機制，
保障美感與藝術教育資源專款專
用、確保計畫目標有效達成。

 配合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GPMnet)定期進行美感三期資
料填報作業，請各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協助於12月查填當年度藝術
與美感深耕計畫參與學校清冊。

落實計畫管考與支持機制

12

四、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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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項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就本次獎優補助計畫相關事宜
提問及討論。

13

五、綜合討論

17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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